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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 G358 藤县潭东至汶底 K1343+536~K1349+286 段路面修复养

护大修工程，工程路线全长 5.75km。技术标准:公路等级为二级，设计速

度 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12m，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 I级，沥青混凝土

路面。 

二、建设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 

三、采购需求 

（一）监理单位的具体工作应包括但不限于: 

1.审查项目承包单位(或施工单位，下同)提出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

方案和施工进度计划; 

2.审查与控制工程建设所需施工材料、设备的质量，对不能满足施工质量

要求的，要督促项目承包单位采取措施限期解决; 

3.督促检查项目承包单位严格执行工程承包合同和国家工程技术规范标

准，发现问题应及时指令承包单位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必要时应指令承包

单位停 T整改; 

4.组织工程建设质量综合评定，签署工程检验认可书和工程付款凭证; 

5.定期向监理委托单位报告工程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和相关控制措施的情

况； 

6.工程竣工后，整理合同文件和有关工程技术档案材料，参与工程竣工预

验收和相关验收文件的签署，提交工程监理报告; 

7.在工程保修阶段，负责检查工程质量状况，承担质量责任，并督促承包

单位保修。 

8.与本项目相关的工作。 

（二）服务标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监理规范要求全过程监督工程质量，



确保工质量验收标准。 

（三）工程建设监理一般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编制工程建设监理规划; 

2.按工程建设进度编制工程建设监理细则; 

3.按照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进行建设监理; 

4.参与工程竣工预验收，签署建设监理意见; 

5.建设监理业务完成后，向委托单位提交工程建设监理报告和档案资料。 

合同履行期限 

施工工期及监理服务期： 

监理 
合同
段 

施工 
合同段 

施工工期 
（日历
天） 

施工准备
阶段 

监理服务
期 

（日历天） 

施工阶段 
监理服务期 
（日历天） 

交工验收与缺陷责
任期阶段监理服务
期（包括交工后 2
个月资料归档期） 

（日历天） 

№1 

G358藤县潭
东至汶底
K1343+536

～
K1349+286

段 

90 30 90 365 

 

 


